
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5）粤0606民催17号 申请人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
其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支票壹张（
号码：3140443077736613；票面金额：586782.92元；付款人：广东诚业
建筑集团有限公司；开户行：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
营业部；收款人：广东天昌防水隔热工程有限公司；出票日期：2025年
7月30日），本院决定受理。现予以公告。自公告之日起一百二十日
内，如无人申报权利，本院将依法公告上述票据无效。公示催告期间，
转让该票据权利行为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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